
南 通 大 学 文 件

通大财〔2015〕15号

南通大学关于印发《南通大学专家讲座、咨询等

费用支出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

《南通大学专家讲座、咨询等费用支出管理办法》已经

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南通大学

2015 年 6 月 10 日

南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 6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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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专家讲座、咨询等费用支出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各项讲座、咨询等费用的支出管理，根据

《会计法》、《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江苏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严肃财经纪律若干规定的通知》(苏财办〔2015〕3 号)

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一、支出范围

学校及各部门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为学校或部门作学

术报告、专题讲座或参加各类论证、评审、鉴定等工作，按

本办法规定支付相应报酬。

二、支付标准

1.校外专家、学者一般按不超过以下标准发放：

专家身份 院士
长江学者、

杰青等
博导 正高职

其他

专家

金额（元） 6000 5000 3000 2000 1000

论证、评审、鉴定等按每人每次（半天）计，学术报告、

专题讲座按每场计。

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学者按其实际水平或在受邀

工作中的贡献度参照上列专业技术人员标准执行。

2.校内专家学者按以下标准发放：论证、评审、鉴定等

每人每次（半天）100 元，报告、讲座按每场 200 元，节假

日、休息天加倍。属于本人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事项，正常工

作时间不发放，节假日、休息天按上述标准发放。

3.上级文件有规定的按上级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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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外人员个人所得税由其本人自行缴纳，校内人员根

据有关规定由学校财务代扣代交。

三、审批手续

校外人员的各类讲座、咨询等费用的开支须有经手人、

证明人、项目审批人签字，并按经费性质由分管校领导审核

同意并签字批准。

校内人员的各类劳务费开支须有经手人、证明人、项目

审批人签字，金额超万元（含）的按经费性质由分管校领导

审核同意并签字批准。

项目负责人不得审批自己的报销费用，原则上应由上一

级领导审批。

四、报销手续

1.校外人员需填写“南通大学劳务报酬发放审批表”（见

附件），校内人员通过“南通大学个人劳务酬金发放系统”

申报。

2.学术报告、讲座酬金，需由职能部门签字并提供相关

报告或讲座的海报。

3.各类论证评审发放的评审费、咨询费需提供论证评

审、检查和咨询会议纪要等相关证明材料。

4.发放会议劳务费需提供会议经费预算表。

五、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